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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間(

當
軸
刻

處
爲
本
省
苛
羅
罅
埠
一
。寒
暑
表

。0

準
備
對
倭
一
戰
。C

因
俄
國
朝
野
信
得
俄
倭
國
交 

决
裂
期
已
近
云
。。

•
天
津
英
兵
司
令
拒
日
請
求 

A
關
於
僞
國
壊
位
倭
賊
乂
將
有
所
宣
言 

▲
倭
賊
嫌
各
國
防
軍
在
僞
國
邊
陲
演
習 

東
京
廿
壹
日
電 
本
京
政
府
當
局
刻
關
於
「滿
洲 

國
一
地
位
對
世
界
各
國
又
將
發
出
最
後
宣
言 
蓋 

3
日
倭
官
塲
對
駐
大
津
英
防
軍
司
令
拒
納
袋
賊 

請
求
事
。。大
爲
不
悅
。。該
請
求
爲
何C
。即
今
後 

天
津
之
英
國
別
國
防
軍
欲
在
僞
國
邊
境
如
山
海 

關
等
處
操
演)
事
前
須
通
知
倭
國
當
道
一
但
英 

司
令
拒
納
此
議
云
。。

加
拿
大
航
空
輸
運
公
司
通
吿
。
定
于
下
卄
三
號 

即
今
日
始
。
該
公
司
來
往
本
垣
及
域
埠
之
人
客 

及
飛
郵
輸
運
机
。。每
日
將
來
囘
域
埠
兩
次.二
毎 

朝
九
点
半
及
下
午
四
点
由
本
毋
開
往
域
埠
。。每 

朝
十
点
半
及
下
午
五
点
由
域
维
開
來
本
卑
云

“。 

。
驅
逐
艦
今
日
再
准
市
民
參
觀 

駐
市
鬼
麼
軍
港
之
加
拿
大
驅
逐
艦
市
堅
拿
號
及 

雲
高
華
號
；
現
停
泊
本
港C
字
碼
頭
-
昨
日
下 

午
開
放
市
民
上
艦
遊
觀C
數
千
市
民
因
之
昨
日 

得
以 
一 
觀
艦
內
之
佈
置;
惟
因
極
多
市
民
昨
日 

無
机
會
往
觀
。。故
特
定
今
日
下
午
三
点
至
五
点 

。、再
開
放
各
界
市
民
上
艦
參
觀
。

0
駕
車
不
愼
之
累
事 

市
警
局
報
吿
、。昨
朝
晨
早
四
点
鐘
。。有
比
鈴m 

埠
之
遊
客
五
名
。。方
乘
自
由
車
沿
頃
市
威
街
向 

南
而
行
。c

行
至
第
拾
六
街
交
加
。。駛
車
者
忽
失 

管
轄
:
致
車
撞
及
街
邊
之
電
燈
柱)
車
被
毀
壊 

，。車
中
五
人
皆
受
傷
頗
重
。。由
敕
生
車
载
入
公 

醫
院
調
治
云
』。

呑

地

.
薪

間

 

◎
美
西
工
潮
漸
趨
和
鮮 

▲
扛
工
投
票
取
决
應
否
接
納
仲
裁 

▲
各
港
船
隻
多
預
備
再
啟
碇 

美
國
三
藩
市
廿
三
日
電:
美
太
平
洋
岸
之
罷
工 

風
潮 C
近
數
日
已
漸
歸
和
平
解
决
。C
本
埠
之
碼 

頤
扛
工
。
經
已
投
票
取
决
接
納
美
總
統
特
派
委 

員
會
之
公
裁
與
否
；
破
崙
埠
之
扛
工
則
於
今
朝 

投
票
。，舍
路
得
錦
馬
，及
奧
廉
比
亞
、等
埠
碼 

頭
扛L
：
亦
皆
定
今
日
下
午
投
票
。結
果
明
日 

宣
佈
。
而
預
測
大
部
份
罷
工
之
碼
頭
扛
工
；
將 

贊
成
接
納
美
總
統
委
員
會
之
公
裁
：
深
信
美-
 

平
洋
岸
罷
工
風
潮.
。可
于
後
二
三
日
內
完
全
解 

消
。C

曾
停
泊
各
港
數
拾
日
之
輪
船
。多
已
再
預 

備
放
洋
一
，美
國
郵
船
公
司
船
加
蘭
總
統
號
已
於 

昨
日
開
往
遠
東。C

爲
自
罷
匸
潮
發
生
以
來
該
公 

司
開
往
遠
柬
輪
般
之
第
一
艘
，
貨
単
車
夫
現
已 

陸
續
輸
連
來
往
各
埠
碼
頭
之
貨
物
。•
曾
有
無
數 

罷1
暴
動
發
生
之
备
埠
•
。現
下
治
安
已
完
全
恢 

復
云
：

示
壹
百
零
七
度
：
本
埠
寒
暑
表
示
壹
百
零
一 
度 

。
其
餘
多
處
報
吿
壹
百
零
五
度
及
壹
百
零
四
度 

■
美
著
名
悍
匪
被
警
轟
斃 

美
國
芝
加
哥
廿
二
日
電
一 
美
國
最
著
名
之
悍
匪 

吊
令
架
氏
、
經
全
美
國
警
員
追
尋
半
年
之
久
不 

獲
。。今
日
卒
在
本
埠
之
拜
奥
加
拉
夫
戲
院
門
前 

、•
被
美
政
府
司
法
部
專
差
五
名
，。及
東
芝
加
哥 

市
警
五
名
鎗
斃
、
聞
吊
令
架
氏
於
約
一
年
前
因 

行
知
殺
人
著
名
一
後
縱
橫
美
中
北
各
省CC
到
處 

殺
人
行
刼
-
曾
被
監
禁
；
惟
乂
能
逃
監
。，再
行 

刼
殺
。。共
計
其
個
人
已
鎗
殺
平
民
及
警
差
共
一 

十
五
名
以
上
。致
獲
美
國
第
一 
名
公
敵
之
名
、。 

美
政
府
曾
懸
賞
一
萬
元
將
之
拘
拿
或
殺
斃C
全 

國
警
差
曾
型
令
見
之
即
開
鎗
。。惟
許
久
未
偵
實 

吊
令
架
氏
之
行
踪
"
。至
今
日
駐
本
埠
美
政
府

HI 

法
部
特
差
首
領
。。。卒
接
到
秘
密
消
息
。。，謂
吊 

令
架
氏
在
本
埠
之
拜
奥
加
拉
夫
戲
院
看
影
戲
， 

司
法
部
特
差
五
名
及
東
芝
加
哥
市
警
五
名:
卽 

趕
至
該
戲
院
〉。分
立
門
前
守
候
:
兩
小
時
許
後 

。，果
見
吊
令
架
氏
偕
西
女
兩
名
由
内
出
。。警
差 

卽
臃
上
其
身
旁
開
槍
。吊
令
架
氏
應
聲
倒
地
斃 

命
；
其
時
吊
令
架
氏
戴
有
眼
鏡
及
留
鬚)
。惟
司 

HI
法
部
特
差
已
立
刻
認
破
之
。。後
將
死
者
指
模 

査
考
:
証
明
死
者
確
爲
吊
令
架
氏
、，其
兩
名
女
一 

伴
逃
脫

C

惟
有
兩
名
西
婦
誤
被
槍
傷
云
。。

，
孫
科
已
到
檀
香
山

檀
香
山
訊
云
。C
南
京
黨
府
立
法
院
長
孫
科
。
携 

同
其
妻
陳
氏
暨
子
女
及
外
交
部
駐
滬
辦
事
處
處 

長
余
銘
、。乘
加
拿
大
皇
后
號
船
來2
七
月
十
二 

日
下
午
到
步
。。孫
氏
舊
地
重
遊
、。親
故
甚
多
。。 

且
屬
當
時
顕
者
。(
大
得
親
友
官
商
各
界
熱
烈
之 

歡
迎
。。

■
波
城
航
空
會
練
就
人
材 

美
國
波
城
訊

JC

本
埠
航
空
會
。。前
派
會
員
陳
景 

亭
君
囘
國
効
力
。。現
當
任
廣
東
空
軍
取
二
隊
訓 

練
班
飛
行
故
員
一
。聞
俟
授
有
戰
鬥
術
再
行
編
遣 

云
。。査
陳
君
少
年
英
俊
：
胆
量
過
人
。、卄
五
歲 

C

台
山
人
一 
於
一
九
二
七
年
來
美
一
。平
日
注
重 

航
空
建
設
、
當
日
寇
攫
取
東
北
時CC
毅
然
加
入 

波
城
航
空
救
阈
義
勇
團
一
。練
習
飛
行

C

克
勤
克

。
被
拘
在
醫
院
治
傷
之
西
匪
逃
逸 

市
警
局
報
吿
。。于
星
期
四
晚
被
市
暗
差
市
照
活 

氏
及
舍
罅
氏
毆
傷
拘
拿
之
西
匪
老
士
氏
。。雖
被 

控
圖
謀
殺
害
兩
市
暗
差
案)
。因
其
頭
部
受
傷
。。 

暫
禁
公
醫
院X
字
部
調
治 
。由
警
差
一
名
監
守 

之
？
不
料
于
昨
朝
晨
早
四
点
卄
分
鐘
。.
老
士
氏 

假
睡
、乘
坐
床
邊
椅
上
警
差
不
備
。。忽
然
跳
起 

走
出
病
室
外
。轉
身
將
門
關
鎖)
然
後
向
醫
院 

外
逃
去
，。至
被
禁
病
室
內
警
差
獲
敕
開
門
追
出 

時
。。該
匪
已
一 
去
無
踪 
。市
警
立
刻
派
大
隊
出 

尋
卜
乂
通
知
各
區
警
省
差
及
加
拿
大
騎
差
聯
同 

遍
出
值
尋
一 
但
至
今
朝
仍
未
尋
獲
老
士
氏
所
在 

。。據
報
吿
老
士
氏
逃
出
時
。祇
穿
醫
院
睡
衣
其
 

身
高
約 

iL
尺
九
寸
。重
一
百
七
十
五
磅
。藍
眼
黑 

髪
。頭
部
三
處
有
傷
痕 
是
于
星
期
四
晚
圖
鎗
擊 

市
暗
差
被
毆
致
傷
者
。。今
朝
晨
早
市
警
接
到
消 

息
狂
市
西
服
搜
尋
該
逃
犯
』。有
效
與
否
)
未
悉
。 

0
介
紹
僑
胞
購
慈
善
彩
票 

滿
地
可
中
華
醫
院
。
爲
濟
惠
病
僑
謀
幸
福
而
設 

。自
創
辦
以
來
，。所
獲
成
績
。。大
有
可
觀
。"
素 

爲
各
界
人
士
所
稱
頌
：
但
該
院
向
來
之
维
持
費 

。全
賴
好
慈
善
右
熟
心
饮
助
。。近
來
旅
僑 

世 

界
不
景
氣
。生
計
困
難
:
因
此
該
醫
院
乃
蒙
大 

影
响
:
致
現
下
有
經
濟
支
細
上
虞
。今
該
院
執 

事
。
見
及
乎
此
。
乃
有
提
倡
第
四
期
慈
善
開
彩 

票
籌
欵
之
舉
。。今
該
醫
院
籌
欵
委
員
會:
爲
我 

僑
購
買
利
便
起
見 
特
託
本
埠
片
打
街
四
十
三 

一號一  

-.
   
民
需
刊
總
代
理
梁
君
定
邦-C
代
爲
推
銷
。。 

凡
我
僑
欲
行
慈
善
，數
助
此
美
舉
，。及
望
中
萬 

餘
兀
之
大
彩
者
一
可
往
梁
君
處
購
買:
聞
每
票

儉
成
績
優
一 

人

/;
』̂

乂
聞
該
曾
於
一 

日
結
束
會
務

。現
爲
該
會
囘
國
服
務
之
第 
一

■
邦
人
藏
片
烟
案
乂
延
審

城
垣
廿
一 
日
電
一
本
埠
華
人
黃•咼 
譯
音
一:
被 

加
拿
大
騎
差
拘
控
以
藏
鴉
片
烟
案
。。本
定
今
日 

在
市
警
衙
提
審:
惟
因
被
吿
律
師
摩
十
被
氏
要 

一
求
延
遲"
一法
官
卒
乂
将
案
延
至
卜
星
期
四
方
礎 

審

。，
美
中
海
暑
災
卡
：並
至

間

。籌
足
欵
項
。。以
期
早 

歸
國
効
力h
：

、•
一華
僑
四
人
尋
花
遭 

411

約
函 
'
昨
據
僑
胞
黃
福
好
朱
慶
强
朱
財
信
及 

世
霖
等
述
稱"
於
上
星
期
六
晚
工
餘
無
聊
。 

袂
前
往
本
坤
東
邊
百
一
拾
六
街
百
二
十
號
某 

寨
。。尋
花
間
柳
。藉
遣
客
邸
岑
寂
；
詛
人
門

銀 
二
兀
广
：

0
台
山
會
舘
接

示

本
埠
台
山
寧
陽
會
館
，
茲
收
到
廣
東
省
政
府
一 

錄
之
如
下
、
駐
坎
拿
人
雲
高
華
台
山
寧
陽
會
一 

主
席
学
H

如
等
。，呈
一
件
。爲
聞
有
奸
商
巧

一
美
國
芝
加

Mr 

一
再
報
旱
热.

母
4
 

_-:H

電

，美
屮
芬
部
二
今
H
 

致
居
民
熱
斃
者
已
共
逹
瓜
白
七
拾 

其
中
尾
梳
利
省
死
用
佔
七
拾

ZX 
名 

連
奈 
省
死
各
佔
六
拾
六
名 
.•
汝
布 

打
四

—
宣
名
奧
体
奥
省
死
者
卜

鐘
門
鈴
忽
響
。。初
以
爲 

歆
遣
興
：
不
疑
其
他
:
孰 

呂
宋
仔
三
人
挺
身
直
入
。。 

短
槍
:
面
目
掙
獰
，作
吃 

之
下
•
。爲
之
震
懼C
而
核 

氣
；
快
手
快
脚
。。將
黄
君 

綁
。.，盡
將
各
人
囊
中
之
現 

一
去
。。始
逍
遙
而
遁
.
統
計

未
久
；
坐
約
灯 

同
道
屮
人

“來 

料
房
門 
一 
啟 

來
勢
兇
猛
：
俱 

人
態
、
黄
"
等 

呂
宋
仔
等
亦
亳 

等
四
人
V
V

以

名
目
以
紅
丸
材
料
製
爲
戒
烟
黑
樂2
希
圖
瞞
五
名
以
上
。 

請
當
局
認
餉
承
辦
公
賣
。
靖
飭
縣
嚴
禁
。以
挽
一
爲
最
多 

耳 

頹
風
由 

呈
悉
。
查
此
案
前
奉
國
民
政
府
西
南
一
拉
市
架
省
死

政
務
委
員
會
批 
一
東
飭
據
民
政
廳
轉
據
台
山
縣
一
五.

一
死
者

—
二
，
H

餘
各
省
死
齐
皆
在

禁
，。本

拾
人
以
上
"
由
密
匸
失
比
河
而
全
落
机
山
脈
之 

間
"
。田
圏
種
植
變
爲
枯
草
。•
牛
羊
熱
缆
以
數
广 

計
』-
財
蔭
損
失
共
连
數
白
兆
元
以
上
1

美
政
府

艮
呈
但
、
以
査
販
賣
紅
丸.

.
丸
執
行
辦
法
：
切
實
施
行
在 

察
核
前
來
、
即
經
呈
復
嫉
民 

(
員
會
察
核
仆
案
。。仰
即
知
照 

一
國
廿
二
一
什
六
月
卜
八
日
二
主

近
依 
制 
定
嚴
维 

案
，
等
情 
例

此
次 
損
失
" 
現
欵
四
i

餘
兀
:
手
鏢
瓜
個
。，噩

賑
濟
部
已
向 

之
屠
殺
賑
濟 

與
災
區
農
民

筆

購
去
牛
仔
：白
萬
頤
以
上
。將 

，
並
已
分
送 #
子
伙
食
無
數

右
等
被
刼
後:
徒
呼
奈
何
。。因

。
此
批
：
中 

席
林
雲
陵
一

敢
到
警
局
報 
吿
。，即
報
案
亦
無
從
弋
獲
、 
計 

一
寄
語
僑
胞"
以
後
小
心
;
幸
毋
再
蹈
覆
轍
。。

完

水
應
用

▲
篇
黃
江
夏
總
堂
啓
事 

啟
者
本
總
堂
于
本
年
元
月
卄
六
日
召
集
會
繕••
公
决
將
民
國
卄 

三
年
十
二
月 #
 
一
日
以
前
各
宗
人
所
積
欠
年
段
：
在
于
本
年
六 

月W
R

以
前
繳
納
者
・•
一 律
减
收
五
折■■
當
經
通
函
各
埠
分
堂 

查
照
辦
理
：
並
登
報
通
吿
各
宗
人
一
体
知
照••
數
月
以
來
：
各 

埠
宗
人
繳
納
斗
費
者
頗
多••
而
未
繳
納
者
亦
在
所
多
有
：
本
總 

堂
于
本
月
廿
五
日
再
開
會
議
・
・
關
于
各
宗
人
所
積
欠
年
費
而
未 

淸
繳
者
・
・
公
决
再
予
以
机
會■
・
展
期
至
本
年
十
二
月
卅
一
日
止 

■
・
照
前
减
收
五
折
・•
逾
期
則
照
章
收
十
足
：
仰
各
宗
人
趁
此
良 

机
•
・
踴
躍
淸
繳••
俾
堂
務
前
途
得
以
進
展
：
實
爲
厚
幸
焉
： 

中
華
民
國
廿
三
年
六
月
廿
七
日 

Ĵ
^̂
^̂
^̂
li 

敢
者
本
縫
社
員
積
欠
本
社
月
費
統
計
約
達
一
千
四
百
餘
元
之
多 

雖
屢
經
會
議
发
决
他
收
辦
法
。一
亦
無
成
效
。致
使
本
社
經
濟 

奇
磐
。。大
有
破
產
之
虞
。C

本
社
仝
人
有
見
及
此
。。乃
于
昨
年
十 

二
月
卄
五
日
：
邀
集
社
員
開
全
体
大
會

C
C

卒
議
决
凡
在
本
年
元 

月
一
號
至
六
月
卅
號
期
內
淸
繳
舊
數
者
。、照
五
成
收
囘
以
示
優 

待
。C

如
逾
此
期
無
交
者
。"
卽
執
行
議
决
案
換
鎖
。一
復
由
吉
月
一 

號
至
卜
二
月 W
 
一
號
期
間
繳
淸
者
。。仍
以
六
成
收
囘
之
優
待Co 

至
若
在
本
年
期
限
內"
。全
無
繳
交
者
。。是
自
放
棄
責
任
。。及
故 

違
社
章
；
則
其
人
在
本
社
所
享
之
官0
利
權
。。應
完
全
喪
失
外 

。。仍
要
追
討
其
所
欠
之
租
項
；
特
此
聲
明
。。牌
衆
週
知
。。

学，

男
界
各
欵
皮
靴 
一 律
平
賣

每
對
由
三
元
四
毛
五
仙
起

▲
云
埠
達
權
社
修
覽
收
社
費
期 
, 

敗
者
本
社
前
日

SB

决
以
賣
 
一 號
爲
减
收
社
員
欠
費
之
最
後F  

日
：
現
以
多
數
社
員
往
魚
濕
工
作
：
爲
通
容
辦
理
計
：
故
復

M..

倉
議
决
・■
展
期
至
，
年
十
一 
月
卅
號
爲
最
後
之
一
日
：
如
逾
！|  

者
：
次
執
行
十
足
追
繳•■
仰
我
所
屬
社
員
一 
体
遵
行
是
荷 

:-: 

A
隹
瞿
便
員
周
文
喜
 

曾
荔
蘋
瀬
，

一
內
傷 

咯
血 
咳
嗽 
痛
瘵 

毒
症

一 

眞
材
實
料

一

自

全

料

五

元
 

fISA
M  I 

一
製
養
榮
保
衞
丸
半
料
二
元
七
毛
五
〔滋
陰
一 

一
自S
障
詫
梅
丸
全
料
五
元

一
製
强 A
福
福
*
半
料
二
元
七
毛
五
(
壯
陽
一 

一
自
製
淸
血
還
少
丹
每
樽
五
元 

〔淸
補 

一
外
埠
問
症
請
將
病
狀
詳
述
幷
惠
來
藥
費
五 

(
元
當
即
按
症
配
藥
詳
答
付
上

.* 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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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啓
者 
前
因
垣 情
冷
淡 
工
商
不
振 
鄕
僑
多
數
失
業 
本
社
爲
謀
桑
梓
互
助
起
見 

曾
舉
辦
移
粟
計
劃 
由
內
地
幸
福 
辦
米
寄
來 
接
濟
粮
食 
其
相
濟
緩
急
之
理 
亮 

爲 
諸
君
鑒
察 
惟
取
米
之
欵 
其
淸
繳
者
固
多 
其
未
暮
者
亦
不
少 
本
社
曾
議 

定
以
民
國
廿
三
年(
卽
本
年)
二
月
一
號 
將
數
目
結
朿 
滙
欵
歸
還
幸
福 
淸
理
手 

續 
但
以
環
境
仍
非
良
好 
爲
保
存
通
融
與
信
用
計 
再
集
議
展
限 
以
民
國
廿
四
年 

(
即
明
年)
二
月
一 
號
以
前
爲
結
朿
停
止
時
期 
倘
屆
時
依
然
不
繳
還
舊
欠
者 
則
將 

該
欠
債
務
者
名
下
取
米
之
欵 
.
撥
歸
幸
福
自
行
催
收 
由
幸
福
派
員
在
鄕 
照
額
徹
一 

還 
恕
不
寬
限 
本
社
去
年 
共
滙
囘
幸
福
港
銀
一 
千
二
百
四
十
元 
偷
欠
港
銀
二
千 

八
百
餘
元 
合
併
聲
明 
仰 
鄕
僑
諸
君 
踴
躍
交
欵 
以
淸
手
續 
不
勝
銘
感
之
至
一 

- 
注
意
 
一
凡
付
來
米
銀
者
請
直
寄
温
哥
華
萬
益
號
本
社
財
政
曾
曹
仲
雅
君
手
敗

便
妥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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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啓
事
二

公
啓
者
本 

1st
素
以
聯
絡
鄕
誼 
圖
謀
公
益
爲
職
志 
成
立
以
來 
久
歷
年
所 
對
于 

公
益
事
業 
罔
不
勉
竭
緜
力 
差
吿
無
罪 
現
因
没
中
支
需
浩
繁 
入
不
敷
支 
業
經 

同
人
議
决 
每
人
額
捐
常
年
經
費 
一
元 
事
關
大
局
利
益 
仰
祈
如
議
徽
交 
鼎
力
維 

持 
有
厚
望
渦

!
^
^
^
^
^
^
 

爲
通
吿
事
。。查
本
會
舘
定
章
；
每
居
職
員
。。以
十
二
閱
月
爲
一 

任
。。而
是
居
〔即
什
三
属 
職
員
。，已
於
去
年
七
月
卅-
日
滿
任 

。。常
務
委
員
黃
昂
湛
。。不
守
會
舘
章
程
。。硬
以
複
選
不
公
爲
辭 

。。不
肯
交
代
：
遷
延
至
今
。。已
經
一
載
。。而
在
昂

is 君
任
期
之 

中
。。會
舘
公
務
。。均
皆
停
止
辦
理
。。對
於
病
僑
之
呼
籲
。。置
若 

罔
聞
。。對
於
貧
苦
無
依
之
僑
胞
。
亦
無
豊
言
以
安
慰
。。會
舘
鎖 

閉
十
六
個
月
有
奇
。。而
在
此
年
餘
之
時
間
。d
亦
未
曾
召
集
開
執 

委
會
議
。或
全
体
職
員
會
議"
。事
事
獨
行
獨
斷•
。久
爲
僑
界
所 

攻
擊
。。雖
經
同
人
等
屢
次
親
往
勤
勉
」。而
昂
湛
君
執
拗
性
成
。。 

不
信
良
言
。。所
有
本
會
委
員
獻
議
各
種
辦
法
。。亦
置
之
度
外
。。 

同
人
等
仍
真
其
悔
改
自
新
。。依
章
執
行
交
代
。。誰
料
其
冥
頑
不 

靈
。。卒
不
俊
悔
。。遷
延
復
遷
延
・
不
肯
舉
行
交
代
、同
人
等
忍 

無
可
忍
。。是
以
於
本
月
十
五
日
開
執
委
會
議GC
出
席
者
計
有
黃 

灼
世

C

黃
源
昭
。周
耀
初
。黃
文
甫 
葉
春
華
。黃
愼
余
等
。共
六
名 

。(
愼
余
君
因
事
無
暇
。派
灼
世
君
代
行)
當
時
通
過
議
案
。。厥
看 

三
項
。。㊀
將
黃
昂 

58 常
務
豈
職
革
除
。。㊁
請
黃
昂

)8 君
於
是
星 

期
內
將
會
舘
印
信
交
囘
本
執
委
會
委
員
黃
灼
世
君
暫
收"
。@
本 

執
委
會
接
印
信
後
。。從
速
召
集
全
体
職
員
會
議
。。解
决
複
選
交 

代
事
宜
。。以
上
三
案
通
過
後
。。照
案
繕
就
一 
函
。。以
便
致
黄
昂 

)« 查
照
辦
理
。。適
執
委
黃
生
兀
君
到
來
。。灼
世
君
將
致
昂

«6 之 

函
。。與
生
元
君
壹
看
：
生
元
君
謂
「革
除)
二
字
。。不
甚
雅
觀
。。 

遂
將
革
除
二
字
改
爲(
開
除J

二
字
。。生
元
君
認
爲
極
合
。。始
富 

衆
親
筆
簽
名
於
函
末
。。迨
將
該
函
致
與
昂 

«8
後
。。生
元
君
竟
登 

報
否
認
。。嚳
謂
「
一 時
失
察
以
致 $
名
於
該
函J

云
云
。
観
此
語 

氣
。。殊
深
詫
異
。e
竊
生
元
君
爲
交
際
家"
。立
身
處
世
。，應
保
全 

信
用
。。旣
簽
名
承
認
于
前
。。又
反
悔
否
認
于
後
。。自
相
矛
盾.6 

可
IW
失
信
極
矣
。。總
而
言
之
，。案
已

11
過
：
萬
難
推
翻.
。本
會 

執
行
委
員
爲
陳
宜
耀
、黃
文
甫
。周
耀
初
。黃
灼
世C
黃
源
昭
。。   

*
一 

春
華
一
黃
愼
余
。李
世
瑞 
黃
昂

is
〉黃
生
元
。曾
石
泉
等
十
一
人
。 

而
曾
石
泉
君
經
已
歸
國3
。陳
宜
耀
君
已
往
別
埠
謀
生
。。尙
餘
執 

委
九
人
耳
。。當
日
開
執
委
會
議
。。有
六
人
到
會
。。卽
到
會
人
數 

過
半
。。經
六
人
通
過
。。極
合
會
議
規
則
。。生
元
君
何
得
謂
未
成 

開
正
式
會
議
耶
一e
揣
其
用
意
、。盖
欲
破
壊
本
會
舘
前
途
耳
。。爲 

此
会
行
通
吿
。。仰
各
僑
胞
分
清
黑
白
。。維
持
大
局
。
顧
全
公
理 

。。勿
受
其
所
愚
一
。是
所
切
禱
。。 

、 

中
華
民
國
廿
三
年
七
月
廿
日
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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